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府採購法規定 

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事項上級機關授權權責表 
八十九年五月十日（八九）農秘字第八九○○七五二○三號函 

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農秘字第○九一○○七五一○七號函修訂 

九十九年二月三日農秘字第○九九○○七五○九八號函修訂 

九十九年六月三日農秘字第○九九○○七五六七四號函修訂 

政府採購法

條 項 款 次 
政 府 採 購 法 條 文 內 容 本 會 權 責 範 圍 

第十二條第二
項 

機關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其決標
金額達查核金額者，或契約變更後其金
額達查核金額者，機關應補具相關文件
送上級機關備查。 

所屬各機關應於決標或變更後一
個月內逐案報會備查。 

第十四條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
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
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
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
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通案核准。 

第五十條第二
項 
 

決標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
前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
，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項情形特殊，採逐案核准 

第五十三條第
二項 
 

前項辦理結果，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
不逾預算數額，機關確有緊急情事需決
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其授權人核
准，且不得超過底價百分之八。但查核
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底價百分之四者
，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決標。 

通案核准。 
 

第五十五條 
 

機關辦理以最低標之採購，經報上級機
關核准，並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內預
告者，得於依前二條規定無法決標時，
採行協商措施。 

通案核准。 

 

第五十六條第
三項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應先報經上級
機關核准。 

本項規定情形特殊採逐案核准。 

第六十四條 
 

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
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
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
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
失。 

本項規定情形特採逐案核准。 

第七十二條第
二項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
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
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其在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報經上級機關
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應經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一、減價金額不逾該採購案之合
約總價款之百分之二十者，
通案核准。 

二、減價金額逾上述授權限額者
，採逐案核准。 

 



 二 

第八十五條第
二項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判斷中建
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而招標機關不依
建議辦理者，應於收受判斷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由上級機
關於收受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 

本項規定情形特採逐案核定。 

第八十五條之
三第二項 

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得依職權以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義提出書面調解建
議；機關不同意該建議者，應先報請上
級機關核定，並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九十一年二
月六日公布之新增條文） 

本項規定情形特採逐案核定。 

第一百零三條
第二項 

機關採購因特殊需要，經上級機關核准
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本項規定情形特採逐案核准。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 

公務機關間財物或勞務之取得，經雙方
直屬上級機關核准者。 

一、公告金額以上採逐案核准。 
二、未達公告金額或重複性之採

購，比照未達公告金額之招
標方式得免報會核准。 

第一百零六條
第二項 

前項採購屬查核金額以上者，事後應敘
明原由，檢附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 

應檢附相關文件於結案後一個月
內逐案報會備查。 

附記： 

一、 政府採購法中所稱之「機關」之定義，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六月十

六日(八阿)工程企字第八八○八一四八號函釋，須符合組織規程、獨立預算、編

制員額及印信等四項要件。本表適用本會直屬下一級機關，本會所屬機關得於本

表之範圍內另定對其下級之規定。 

二、通案核准，指本會就條文規定、機關申請事由，並基於各機關採購作業能力及績

效之考量，函機關通案核准，免個案報核。本會將定期查核檢討執行情形，各機

關應建立相對之內部控制機制，並應於個案辦理時敘明適法之理由，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採通案核准者，本會得訂定其所適用之金額上限及適用期

間。通案核定者，亦同。 

三、採逐案報會核准者，可由各機關彙整相同性質之數個採購案或一定期間內之數個

採購案，並檢具相關文件及敘明適法理由一次報核。 


